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11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3)佑字第 393號 

主旨:檢送交通部函轉內政部警政署「你我都可能是行人─ 停讓由我做起」宣導動

畫素材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3年 11月 11日觀業字第 1133003196號函轉交通部

113年 10月 29日交路字第 1130031993號函辦理。 

2. 旨揭 40秒宣導動畫素材檔案請至雲端連結下載使用

（https://reurl.cc/qvEY43）。 

 

 

 

理事長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